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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094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六个乡镇供水厂 TOT 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通过

TOT 方式以现金投资本项目。本项目总规模 7,430 吨/日，总投资人民

币 6,329.40 万元。本项目总投资的 40%由公司与宜江水务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江水务”）按公司收购屏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15%股权后的持股比例 95%和 5%分别对项目

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其中公司增资人民币 2,405.17 万元，宜江水务

增资人民币 126.59万元，剩余人民币 3,797.64 万元由项目公司通过银

行融资或股东借款解决。 

 特别风险提示：水费回收风险。 

 

一、项目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四川

省宜宾市屏山县六个乡镇供水 TOT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屏山县六个乡镇

供水 TOT（移交-运营-移交）项目，本项目特许经营期 30 年，项目规模 7,430

吨/日，总投资人民币 6,329.40万元；同意公司对项目公司增资人民币 2,405.17

万元。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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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设计规模 7,430吨/日，总投资人民币 6,329.40万元，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主要合作内容为屏山县书楼镇、锦屏镇等六个乡镇供水及配套管网在特

许经营期内的运营和维护。 

（二）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成立时间：2015 年 9 月 11 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823.70

万元人民币。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旭。注册地址：四

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金凤路。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自来水生产

和供应、水处理工程、环保工程；给排水工程的投资、经营管理；水污染治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股东为：公司以货

币方式出资人民币 7,058.96 万元，持有其 80%股权；屏山县宜江水务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以实物资产和货币出资人民币 1,764.74 万元，持有其 20%股权。待公

司完成收购项目公司 15％股权后再进行此次增资，增资后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1,550.13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9,424.91 万元；2016 年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 2,366.61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567.26 万元。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项目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7,120.17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9,655.65 万元；2017 年 1-5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 1,143.38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30.74 万元。 

 

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屏山县人民政府：负责人：李川，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金沙江

大道西段 139号。 

（二）屏山县水务局：负责人：代光海，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

金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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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公司：成立时间：2015 年 9 月 11 日。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旭。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金凤路。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由屏山县人民政府（甲方，以下简称“县政府”）与项目

公司（乙方）签署《宜宾市屏山县六乡镇供水厂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1、特许经营权：县政府授予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在特许经营区域范围

内独家且排他的权利，以运营和维护供水项目设施，向用户提供供水服务并有权

向甲方和用户收取供水服务费（具体包括：收取用户付费和获得水价差额补贴、

水量差额补贴，下同）；享有供水户表安装及向用户收取户表安装费的权利。 

2、特许经营期：本项目特许经营期 30年，自项目公司向县政府支付完毕本

项目特许经营权价款之日起算。 

3、项目规模：项目总规模 7,430吨/日。 

4、期满移交：特许经营期结束 12个月前，县政府和项目公司应成立移交委

员会，双方各自安排的授权代表数量应相当，移交委员会主任应由县政府指派有

关政府部门人员担任。 

5、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生效。 

（二）协议签署：由屏山县水务局（甲方，以下简称“水务局”）与项目公

司（乙方）签署《资产权益移交协议》。 

1、移交前期工作：水务局和项目公司各分别委派 5 名人员共同组建成立移

交小组，具体负责资产清点、合同移交、运营交接、人员安置、土地使用以及其

它必要的资产权益移交前期工作。 

2、资产经营权益转让日：《资产权益移交协议》项下六个供水厂全部签署移

交备忘录之日。 

3、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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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实施，在乡镇供水项目的投资模式、收费模式及运营管理模式的探

索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对乡镇供水项目的拓展具有借鉴作用。 

公司取得本项目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水费回收风险：经测算，本项目合作完成后，存在一定水费回收风险。 

解决方案：已在《宜宾市屏山县六乡镇供水厂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约

定将水费支付纳入财政预算且适时调整居民水价以减轻县政府财政负担。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7月 13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